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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市监知〔2022〕1号 

 

 

 

关于印发《张家港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22年修订）》的通知 
 

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人才局，冶金园科

技招商局，高新区创新发展部，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委会，

各镇经济发展局，各有关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张家港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绩效

评价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张市监〔2020〕29号），我局

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和 2022年工作重点，对张家港市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现将《张家港市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22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落实。 

 

附件：张家港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22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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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4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2022年 4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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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张家港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22 年修订）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评价标准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自身能力

建设 

(10 分) 

1. 人才培养 

（8分） 

当年新增专利代理师资格证 1人（含 1人）以上，计 1分 完成数 1 

专利代理师资格证持证人数达到 5人（含 5人）以上，计 1分 完成数 1 

当年新增专利代理师执业证 1人（含 1人）以上，计 2分 完成数 2 

专利代理师执业证持证人数达到 3人（含 3人）以上，计 1分 完成数 1 

获评上级知识产权人才称号计 1分/人，获评知识产权工程师职称计 0.5 分/人 完成数 3 

2. 营业收入 

（2分） 

当年服务业收入 50 万至 150 万的计 1分，150 万及以上的计 2分 完成数 2 

服务水平

提升 

(130 分) 

3. 创造能力 

（110 分） 

当年在张家港新增代理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超 30 件、50 件、100 件、150 件的，超出部分每件

分别计 1、2、3、4分 

贡献度 5 

当年在张家港新增代理的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每件计 2分，对代理单一企业当年授权发明超

10 件另加 2分 

贡献度 30 

当年在张家港通过快速通道新增代理国内发明专利获得授权超 10 件、15 件、20 件、25 件，

超出部分每件分别计 1、2、3、4分 

贡献度 30 

当年在张家港新增代理高价值发明专利获得授权的，每件计 2分 贡献度 20 

当年在张家港新增代理海外同族发明专利申请每件计 1分；获得授权的，每件计 2分 贡献度 10 

当年为“零商标”企业申请商标每件计 1分；获得注册的，每件计 2分 贡献度 10 

当年在张家港新增代理马德里商标注册申请每件计 1分；获得注册的，每件计 2分 贡献度 5 

4. 保护能力 

（10 分） 

为张家港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预警分析、维权援助、评议服务，每家次计 0.2 分 完成数 1 

协助张家港权利人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取得积极结果的，每件计 1分 完成数 4 

指导企业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每件得 5分 完成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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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评价标准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5. 管理能力 

（10 分） 

在张家港辅导企业贯标备案计 0.1 分/家，通过绩效考核合格或第三方认证的计 1分/家 完成数 5 

在张家港辅导苏州及以上各级项目申报成功的，每家次计 0.5 分 完成数 2 

为张家港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及实务等培训服务，并在培训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提

供培训方案、培训照片、签到表、服务手册、工作指南等成果展示资料的，每家次计 0.5 分 

完成数 3 

服务质量

监测 

(100 分) 

6. 代理质量 

（95 分） 

在张家港当年代理的发明专利授权率（授权数/结案数）超过全市平均水平，每超 1%加 1 分，

低于平均水平扣 2分 

完成数 10 

在张家港当年代理的发明专利驳回率（驳回数/结案数）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每超 1%加 1 分，

高于平均水平扣 2分 

完成数 10 

在张家港当年代理的发明专利视撤率（视撤数/结案数）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每超 1%加 1 分，

高于平均水平扣 2分 

完成数 10 

当年在张家港新增代理发明专利申请量，按排名得分，排名第一计 10 分,排名第二计 8分，

排名第三得 6分，以此类推 

贡献度 10 

当年在张家港新增代理发明专利授权量，按排名得分，排名第一计 20 分,排名第二计 15 分，

排名第三得 10 分，以此类推 

贡献度 20 

在张家港代理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 9年的，每件计 0.5 分 贡献度 10 

在张家港代理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 10 年（含 10 年）以上的，每件计 1分 贡献度 25 

7. 满意度 

（5分） 

专利代理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90 分计 5分，85-89 分计 3分，60-84 分计 1分，<60 分

扣 2分 

完成数 5 

区镇评分(20 分) 20 

合计 260 

加分项 

对张家港市内处于保护期、权利人无维持意愿但具有转化价值的发明专利进行收储、托管，

以维持发明专利有效性，每件加 0.5 分 

完成数  

扣分项 

存在违反《信用承诺书》等失信行为的，当年度不予纳入绩效评价   

被国知局认定存在非正常申请行为的，每件扣 1分   

列入国知局公布的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的，当年度不予纳入绩效评价   

列入国知局公布的严重违法专利代理机构名单的，三年内不予纳入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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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贡献度计算公式：得分=（（完成数-参评机构最小完成数）÷（参评机构最大完成数-参评机构最小完成数）×（1-基础系数）+基础系数）×权重，基础系数设定为 0.7; 2.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被评价年度的 12月 31 日。 3.本评价指标体系解释权归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